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内部评定报告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 月



- 1 - 
 

 

一、项目背景 

 2014 年 9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关

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中要求，

稳步推进东部地区现役 30万千瓦及以上公用燃煤发电机组和有条件的 30万千瓦

以下公用燃煤发电机组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

的环保改造。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 

（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 50 毫克/立方米。针对“行动计划”，国内火力发电集团提出了“超净

排放（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浓度分别为 50、35、 5 毫克/立方米）”、“近

零排放”、“超低排放”、“绿色发电”等类似的口号。 

 2014 年 11 月 13 日，福建省环保厅正式向省发改委、经信委提交《福建

省 环保厅关于煤电企业环保升级改造任务时间安排的函》，其中规定我公司 2 

号机组于 2016 年前完成改造，全面实现超低排放要求。  

二、项目概况概述  

2.1 项目概述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三都澳白马港，成立

于 2003 年 12 月，现有一期 2×60 万千瓦（3#、4#）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分别

于 2006 年 6 月和 2009 年 9 月建成投产；二期 2×66 万千瓦（1#、2#）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分别于 2009 年 6 月和 2008 年 12 月建成投产。公司一期、二期机

组分别以环验[2007]216 号和环验[2011]112 号文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2.2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宁德发电公司本次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为 2#机组，主要对原有燃煤烟气处理

设施进行了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本次建设内容包括：  

1、脱硫系统：拆除更换原 3 层喷淋层，新增加一层喷淋层。下层喷淋层下

方增加一层合金托盘。改造后为一层合金托盘+四层喷淋层+三级雾脊除雾器+一

级管式除雾器配置，吸收塔增高 14.08 米，净烟道、原烟道同步抬升。配套增加

浆液循环泵（#4 泵）、侧搅拌器等设备。 

2、脱硝系统：在原有 2 层催化剂基础上，新增加 1 层催化剂，同时增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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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稀释风机，实现脱硝单侧侧稀释风机一用一备功能。增加喷氨格栅调整门，提

高喷氨精确性。 

3、除尘系统：在电除尘器入口位置布置低温省煤器，低温省煤器水侧系统与

原低加系统串联。利用三四五电场末端布置径流式收尘装置，增加了电除尘的集

尘面积。将一二三电场的工频电源更换为高频电源，提高了电除尘除尘效率。吸

收塔除雾器改为一层管式除雾器加三层屋脊式除雾器，完成脱硫除尘协同改造。 

4、公用系统：增加 1 套真空皮带脱水机及附属设施，更换一套真空皮带脱水

机，实现三套真空皮带机同时运行；增加一个希浆罐，同时增加一台球磨机及相

应的辅助设备，确保超低改造后公用系统满足要求。 

2.3 项目总投资情况  

本次 2#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总投资 8739 万元。 

三、项目实施过程的总结与评价  

3.1 公司环保政策执行情况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我公司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 

－2011）规定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分别为 30、200、100mg/m³。 

同年，福建省物价局发布闽价商（2014）191 号文（省物价局、环保厅关于实施 

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2014 年 7 月 1 日前投运燃

煤 机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为 100mg/m³，重点地区的火力发电锅炉及燃气轮机

组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分别为 20、50、100mg/m³。  

公司 4 台锅炉均采用国内广泛使用的烟气治理设施，配套建设了双室五电

场静电除尘器和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装置，2012 年至 2013 年，4 台机组建设完

成 SCR 脱硝装置，并通过宁德市环保局竣工验收。 

配套建设 SCR 脱硝装置，双室五电场静电除尘器和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装

置，国内广泛采用的烟气治理设施。自投产以来一直致力于节能、环保等科技创

新工作，荣获福建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先进企业”称号。 

我公司自投产以来，环保设施保持高效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保持

较低水平。全厂实现脱硫和除尘设施 100%投运，2016 年截至目前为止，脱硝投

运率达到 99.6%，脱硝效率达到 79%以上，脱硫效率高达 95.9%， NOX 平均排

放浓度为 55.1mg/m³，SO2 平均排放浓度为 39.0mg/m³，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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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mg/m³。 我厂环保设施运行的高效稳定性和环保设施的改造取得省、市、县

各级环保部门的一致认可。  

3.2  2#机组技改实施及进度情况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7 月启动 2#机组进行超低

排放技术改造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竣工。2016 年 11 月 30 日通过了 168 小

时试运行， 2016 年 12 月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工程进行评估监测。  

项目进度进展情况：  

（1）2015 年 9 月宁德发电公司委托华北电力设计院所对现有机组的脱硫设

施改造进行了方案设计，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            

（2）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1 月公司对宁德发电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进行建设，于 2016 年 11 月竣工试运行。  

（3）2 号机组烟气脱硫装置于 2016 年 11 月通过了 168 小时试运行，进入

商业运营阶段。  

（4）2016 年 11 月，委托大唐华中电力试验研究所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2 日开展实施本套脱硫装置的性能试验，对 FGD 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进

行考核和评价。  

（5）2016 年 11 月，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福建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依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的环办[2015]60 号文的要

求对我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进行环保监测。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6 日开展比对监测工作。  

（6）2016 年 12 月，委托福建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 2 号机组超低排放开

展综合评估工作。  

表 1   2#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进度安排 

时间 进度 

2015 年 6 月 完成超低改造技术调研 

2015 年 6 月 完成可研招标/委托工作 

2015 年 9 月 完成可研编制工作 

2015 年 11 月 完成可研内审、外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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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完成技术规范审查、编制 

2016 年 1 月 完成招标 

2016 年 11 月 2#机组改造工程竣工 

2016 年 11 月 2#机组 168 测试 

2016 年 12 月 验收、评估和整改工作 

四、内部评定结论  

4.1 根据《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后脱

硫装置性能试验报告》： 

4.1.1 燃用设计煤种： 

 （1） 试验期间（660MW），进入脱硫塔的实际烟气量为 301×104m3/h；折算

成标态、干基、6%O2为 200.7×104m3/h。 

 （2）试验期间（660MW），原烟气二氧化硫浓度为 2261.5 mg/m3（标态、 干

基、6%O2），时，净烟气二氧化硫浓度为 12.2 mg/m3（标态、 干基、6%O2），满

足二氧化硫排放浓度≤35 mg/m3（标态、 干基、6%O2）标准的要求，脱硫效率

为 99.5%，达到设计要求（≥98.83%）。 

 （3）试验期间（660MW），原烟气烟尘浓度为 14.1mg/m3（标态、 干基、6%O2），

净烟气烟尘浓度为 3.8mg/m3（标态、 干基、6%O2），满足固体颗粒物排放浓度

小于 5 mg/m3（标态、 干基、6%O2）设计值要求，脱硫塔除尘效率为 73.0%。 

 （4）试验期间（660MW），脱硫出口雾滴含量为 11.7 mg/m3（标态、 干基、

6%O2），满足设计值要求（≤20 mg/m3，标态、干基、6%O2）。 

（5）试验期间（660MW），脱硫装置运行阻力为 1931Pa（脱硫装置入口和脱

硫装置出口），满足设计值要求（≤2650Pa）。 

   4.1.2 燃用常规煤种： 

（1） 试验期间（660MW），进入脱硫塔的实际烟气量为 309.2×104m3/h；折

算成标态、干基、6%O2为 205.8×104m3/h。 

 （2）试验期间（660MW），原烟气二氧化硫浓度为 2036.7 mg/m3（标态、 干

基、6%O2），时，净烟气二氧化硫浓度为 17.4 mg/m3（标态、 干基、6%O2），满

足二氧化硫排放浓度≤35 mg/m3（标态、 干基、6%O2）标准的要求，脱硫效率

为 99.2%，达到设计要求（≥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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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试验期间（660MW），原烟气烟尘浓度为 17.0mg/m3（标态、 干基、6%O2），

净烟气烟尘浓度为 4.3mg/m3（标态、 干基、6%O2），满足固体颗粒物排放浓度

小于 5 mg/m3（标态、 干基、6%O2）设计值要求，脱硫塔除尘效率为 74.0%。 

 （4）试验期间（660MW），脱硫出口雾滴含量为 11.7 mg/m3（标态、 干基、

6%O2），满足设计值要求（≤20 mg/m3，标态、干基、6%O2）。 

（5）试验期间（660MW），脱硫装置运行阻力为 1981Pa（脱硫装置入口和脱

硫装置出口），满足设计值要求（≤2650Pa）。 

4.2   根据《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号机组除尘器性能试验

报告》：机组在 660MW 负荷工况试验条件下，A、B 侧电除尘器出口折算到标态、

干基、6%O2 的烟尘排放浓度均值为 15.05 mg/m3、14.47 mg/m3，除尘器出口烟

尘排放浓度平均值为 14.76 mg/m3，达到设计值（≤20 mg/m3）要求；A、B侧除

尘器效率分别为 99.93%、99.93%，除尘器平均除尘效率为 99.93%，达到设计值

（≥99.90%）要求。  

4.3  根据《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号机组烟气污染物排放、

脱硫效率测试报告》 ：测试期间（机组负荷 660MW），烟囱入口烟囱、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为 3.8 mg/m3、12.2 mg/m3、27.8 mg/m3、（标态、 干基、

6%O2），满足超低排放标准限值要求（10 mg/m3、35 mg/m3、50 mg/m3，标态、 干

基、6%O2）。 

4.4  根据《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监测报告》（闽环站 2016-W059）：监测期间在不同煤种不同工况条件下，2#机

组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按基准含氧量 6%折算）均符合《煤

电节能减排升级与 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

的大气污染物低浓 度排放要求。各项 CEMS 测值与参比方法测值比较结果均符

合考核指标要求。 

   4.5 根据《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环保改造

综合评估报告》：福建宁德发电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采用运行稳定

的脱硫、脱硝、除尘技术方案，项目改造后颗粒物、SO2、NOX 排放浓度可满足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

的要求限值，项目改造运行和投资成本较低。2#机组改造基本符合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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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环境示范效应。  

 

 

综合以上结论：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机组超低排放环保

改造工程满足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

计划 （2014-202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 

2014 年煤电机组环保改造示范工作的通知》（国能综电力[2014]401 号）和《燃

煤发电 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发改价格[2014]536 号）有关

要求，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具备相关验收条件。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 月 24 日 


